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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學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14年10月填報113學年度(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之「全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及「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人次)」之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等相關資訊。

	學院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114年10月「學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學院」資訊匯入。

	單位名稱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114年10月「學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單位名稱」資訊匯入。

	學制班別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114年10月「學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學制班別」資訊匯入。

	實習場所國別
	1. 本選單資料由學校填報114年10月「學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實習場所國別」資訊匯入。
2.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機構(單位)者，後續實習機構資訊之【統一編號；縣市別】無須填報，但【行業別；機構名稱；地址】等仍須填報。

	實習機構資訊
	行業別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
2. 刪除
3. 本表學生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等資料，請以113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實務實習，且其實務實習必須具備「學分」者或「畢業條件」者，始得認列。
4. 請填報前一學年度各系所學位學程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境外機構歸屬【行業別】，惟若「不同學系」至「相同國內、國外機構實習」者，請學校由專責單位統籌填報該實習機構之行業別及本表相關資訊等，避免機構歸屬類別不同。
5. 該實習機構之行業別請參考行政院第10次最新修訂「行業標準分類」(105年1月)填報。若實習機構為「境外機構」者，亦請學校統整，並依機構類型填報其【行業別】。(112.10期修正行業別說明)
	19行業別
	說明

	系統填表代碼
	行業別
	

	1
	農、林、漁、牧業
	從事農作物栽培、畜牧、農事及畜牧服務、造林、伐木及採集、漁撈及水產養殖等之行業等。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從事石油、天然氣、砂、石及黏土等礦物及土石之探勘、採取、初步處理（如碎解、洗選等處理作業）及準備作業（如除土、開坑、掘鑿等礦場工程）等之行業。

	3
	製造業
	從事以物理或化學方法，將材料、物質或零組件轉變成新產品，不論使用動力機械或人力，在工廠內或在家中作業，均歸入製造業；例外情形列舉如負面表列第1至第7項。此外，產品實質改造、翻新、重製作業、組件組裝、產業機械及設備之維修與安裝亦歸入本類；而機械設備之專用零組件製造與其所屬機械設備主體製造原則上歸入同一類別；非專用零組件如原動機、活塞、電動機、電器配件、活閥、齒輪、軸承等製造，則依性質分別歸入適當類別；惟以鑄模、擠壓等方法製造之塑膠零配件則歸入2203細類「塑膠外殼及配件製造業」等。

	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從事電力、氣體燃料及蒸汽供應之行業等。

	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從事用水供應、廢水及污水處理、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污染整治之行業；資源物回收分類及處理成再生原料亦歸入本類。

	6
	營建工程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工程之興建、改建、修繕等及其專門營造之行業；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賃亦歸入本類。

	7
	批發及零售業
	從事有形商品之批發、零售、經紀及代理之行業；銷售商品所附帶不改變商品本質之簡單處理，如包裝、清洗、分級、摻混、運送、安裝、修理等亦歸入本類。

	8
	運輸及倉儲業
	從事以運輸工具提供客貨運輸及其運輸輔助、倉儲、郵政及遞送服務之行業。

	9
	住宿及餐飲業
	從事短期或臨時性住宿服務及餐飲服務之行業等。

	10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從事出版、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放映，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廣播及電視節目編排與傳播，電信、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資訊服務等之行業。

	11
	金融及保險業
	從事金融服務、保險、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等活動之行業。

	12
	不動產業
	從事不動產開發、經營及相關服務之行業。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之行業，如法律及會計、企業管理及管理顧問、建築及工程服務、技術檢測及分析、研究發展、廣告及市場研究、專門設計及獸醫服務等。

	14
	支援服務業
	從事支援企業或組織營運之例行性活動（少部分服務家庭）之行業，如租賃、人力仲介及供應、旅行及其他相關服務、保全及偵探、建築物及綠化服務、行政支援服務等。

	1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從事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亦歸入本類。

	16
	教育業
	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之各級學校與體制外之教育服務，以及教育輔助服務之行業；軍事學校及法務機構附設學校亦歸入本類。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從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之行業。

	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從事創作及藝術表演，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博弈、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等之行業。

	19
	其他服務業
	從事「批發及零售業」至「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大類以外服務之行業，如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洗衣、美髮及美容美體、殯葬及相關服務、家事服務等。




	
	機構名稱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境外機構之完整名稱】，請填寫機構「全銜」，例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2.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者，則請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中文或英文名稱】。
3. 本欄位僅蒐集實習機構之「中文或英譯機構名稱」，請勿填報非英語之外文。

	
	統一編號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機構統一編號】，請填報該機構登記之統一編號。
2.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者，則無須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統一編號】。

	學生實際實習場所
	縣市別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實際實習單位【縣市別】，例如【雲林縣】。
2. 若學生實際實習機構為「境外」地區，則無須填報其【縣市別】。

	
	地址
	1. 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之實際國內、境外機構實習單位【地址】，其中街道路段、巷、弄…等數字碼，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報，例如：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
範例1：A校與「國賓大飯店」合作學生實習教學，但考量學生居住地因素，則安排學生至「新竹國賓大飯店」進行實習，故請填報學生實際實習場所之地址【新竹市中華路2段188號(新竹國賓大飯店)】。
2. 若學生實際實習機構為「境外」地區，請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中文或英譯地址】，請勿填報非英語之外文。

	學生實習權益(人次)
	投保情形
	僅勞保
	1. 請填報學校安排學生實習時，依「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等相關規定，辦理【僅勞保；僅校外實習保險；前揭2種保險皆有；無辦理相關保險】等類之實習學生之投保情形：
(1) 僅勞保：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勞工保險」之人次。
(2) 僅校外實習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學校自行投保「其他意外險」之人次，惟不包含學生平安險。
(3) 兩者皆有：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同時投保「勞工保險」和「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之人次。
(4) 兩者皆無：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未」投保「勞工保險」和「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等任一種保險之人次。

	
	
	僅校外實習保險
	

	
	
	兩者皆有
	

	
	
	兩者皆無
	

	
	實習待遇 
	工資
	1.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之1第2項規定：「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故屬「僱傭關係型」實習契約，內容應載明實習機構提供符合最低工資以上之待遇，並依規定投保勞保、職災保險及退休金。
2. 請填報學校前一學年度安排學生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若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津貼】者，請分別填報【給付類型、金額及人次】等資訊：
(1) 工資：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按照「勞動基準法」及「最低工資法」規定，給予學生符合最低基本月薪工資之待遇。
(2) 獎學金：係指學生實習機構「給予」實習學生一定金額之獎勵金。
(3) 津貼：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給予」基本保障的各類津貼(如生活津貼、實習津貼)。
(4) 無：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並未提供任何待遇。
3. 前揭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津貼】者，請分別填報【給付類型；金額；人次】：
(1) 給付類型：分為【月薪(月給)；時薪(一次性)；其他】等3類，請依實習合約(公函、其他同等合約效力之文件)實際議定給付薪資類型(或給付週期)進行填報。若填報「其他」者，請簡述具體給付方式(以20字為限)：
例如：
A. 安排學生至○國實習，且給薪頻率以「週」為單位，故請填報【其他：以週給薪】。
B. 該機構與學校於實習合約中議定，凡實習成績及格者，每學期固定給付一定金額之獎學金，故請填報【其他：每學期】。
C. 該機構和學校於實習合約中議定，依照公司「每季」營利狀況給付固定額度之津貼，故請填報【其他：每季】。
(2) 金額(元/月)：請填報實習合約(公函、其他同等合約效力之文件)中載明之「元/月」金額填報。若為換算之金額請四捨五入以「整數」填列。
A. 若實習合約給薪非以「月」為單位者，請依實習合約所載明每月實習時數，換算為「每月給付之金額」。
B. 若實習合約給薪以「外幣」計者，請依該「合約生效首日」當日臺灣銀行歷史匯率之即期匯率/本行買入為換算基準，若合約生效首日並無匯率收盤資料，請以「合約生效首日」往後起算有匯率資料之日為準。例如：「合約生效首日」為星期六，因當日及隔日(星期日)並無外匯收盤資料，故請以星期一之匯率資料計算。
範例1：A機構規定每週實習時數為16小時，每月實習3週，週薪議定金額為每週100美金(換算新台幣為3,281元)，請填報9,843元(亦即實習)。
C. 若實習合約給薪以「時薪」計者，請填報每月實習時數乘上時薪計算。
範例2：B機構規定每月實習時數為80小時，時薪議定金額為190元，請填報15,200元(亦即實習)。
D. 若屬「一次性」給付，請填寫合約議定之金額除以實習月份計算。
範例3：學校與C機構實習於實習合約中議定，學生每學期至C機構實習時間為4.5個月，每學期給付獎學金22,500元。該欄位請填寫5,000元(22,500元/學期÷4.5個月=5,000元/月)。
範例4：學生至D機構實習1年，學校與D機構於實習合約中議定，若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學生實習表現優異，每季(3個月)將給付10,000元實習津貼及5,000元績效津貼，其金額請填報【5,000元((10,000+5,000)元/季×4季÷12個月=5,000元/月)】。
(2) 本表學生實習【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之待遇人次加總應=【僅勞保；僅校外實習保險；前揭2種保險皆有；無辦理相關保險】投保情形人次之加總。
(3) 【投保情形】及【實習待遇】各自人次加總應與「學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實習人數(人次)」相符。
(4) 同一學生於113學年度修讀2門實習課程，並安排至不同場所進行實習，請分別依【實習單位】給予之【保險及待遇】列計其「人次」；但若同一家實習單位，提供同一學生2種待遇，請以「主要待遇」擇一填報，並於填報時確認【保險及待遇】需為同一方案。
範例5：E校餐飲管理學系甲生分別修讀「店舖設計與規劃課程」與「餐旅企業進階實習」，並於暑假與寒假期間至「乙飯店」及「丙飯店」進行實習，乙飯店提供實習待遇為「工資-時薪」，丙飯店提供實習待遇為「獎學金-月給」。乙飯店為甲生投保「勞工保險」，而E校2次實習均為甲生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乙飯店：由於機構與學生兩者間具「僱傭關係」，提供「工資-時薪」為實習待遇，且依法為學生投保勞保(包含職災保險)，另E校為學生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故填報「實習待遇」為【工資-時薪；列計1人次】；甲生實習投保情形為【兩者皆有】，列計【1人次】。
丙飯店：由於機構與學生兩者間屬「非僱傭關係」，並以「獎學金-月給」為實習待遇，且E校為學生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故填報實習待遇為【獎學金-月給；列計1人次】；甲生實習投保情形【僅校外實習保險】，列計【1人次】。
(5) 刪除。
(6) 刪除。

	
	
	獎學金
	

	
	
	津貼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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